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第三條 補助金額以實際出生嬰兒人數計算，並以新生兒出生胎次給予補助第一胎新台幣一萬元整、第二胎以上新台幣一萬五千元整
	第三條 補助金額以實際出生嬰兒人數計算，每一新生兒補助新台幣一萬元整
	為紓解生育家庭困境，落實照顧新生兒及鼓勵鄉民生育，將生育補助金額提高，以新生兒出生胎次給予補助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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